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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处置暨公开竞价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拥有浙江宏裕建设有限公司4笔债权，截至交易基准日,债权总额为

34143567.59元，债权担保方式为保证。（具体材料可到中国信达网站www.cinda.com.cn查询）

我公司拟对上述债权委托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进行处置，处置方式为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公告期为刊登
日起10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要求交易方信誉良好，具备资金实力，可承担交易所带来的风险。
交易对象：国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或符合国家规定的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
关联人。

参与公开竞价方式：有意竞价者请于公告期内的工作日至绍兴市人民西路289号了解公开竞价程序并领取竞价材料。
在公告期内受理投资者报名和对该资产处置的有关异议和咨询。
联系人：史先生
联系电话：0575-85137603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5-85081693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3月8日

序号

1

地区

绍兴市

债务人名称

浙江宏裕建设有限公司

交易基准日

2016年10月31日

本金(元)

32173637.31

利息（元）

1969930.28

费用（元）

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暨公开竞价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绍兴金冠纺织品有限公司壹笔债权，截至2019年3月8日，债权本金余额为零，

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12月31日金额为347422.25元，债权担保方式为保证。（具体材料可到中国华融网站www.chamc.
com.cn查询）

我公司拟对上述债权委托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进行处置，处置方式为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公告期为刊登
日起7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要求交易方信誉良好，具备资金实力，可承担交易所带来的风险。
交易对象：国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或符合国家规定的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

关联人。
参与公开竞价方式：有意竞价者请于公告期内的工作日至绍兴市人民西路289号了解公开竞价程序并领取竞价材料。
在公告期内受理投资者报名和对该资产处置的有关异议和咨询。
联系人：史和新
联系电话：0575-85137603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5-85081693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8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资产处置暨公开竞价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拥有浙江超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壹笔债权，截至交易基准日,债权总额为9877458.06

元，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

我行拟对上述债权进行处置，处置方式为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公告期为刊登日起7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要求交易方信誉良好，具备资金实力，可承担交易所带来的风险。
交易对象：国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或符合国家规定的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

关联人。
参与公开竞价方式：有意竞价者请于公告期内的工作日至绍兴市人民西路289号了解公开竞价程序并领取竞价材料。
在公告期内受理投资者报名和对该资产处置的有关异议和咨询。
联系人：史和新
联系电话：0575-85137603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5-8508169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2019年3月8日

序号

1

地区

绍兴市

债务人名称

浙江超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交易基准日

2019年1月20日

本金(元)

9065170.12

利息（元）

812287.94

费用（元）

0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
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

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省浙
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注：1.以上本金基准日为2019年1月31日，利息暂计至各收购基准日。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联系电话：13738055890 0571-87836722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3月8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借款人（主债务人）

金华市永盛商贸有限公司

金华市美保工具有限公司

浙江顺发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浦江燕贻堂水晶饰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丁超袜厂

武义汇丰塑料制品厂

浙江兰惜蝶针织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诗蕾袜业有限公司

浙江华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义乌市天力彩印厂

浙江宝恒塑业有限公司

浦江六六针织有限公司

富新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杰品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黄金甲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世达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永康市众利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永康弘福工贸有限公司

东阳市天使实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骏马轻纺有限公司

永康市金叶门业有限公司

东阳市荣鑫酒业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单位：元）

234644285.7

29899892.03

42399400

9912123

5370000

23880167.51

10000000

38000000

28711521.28

411172.69

9544674.28

1601989.34

39846959.87

2119830.03

1998453.15

11970000

15500000

10000000

18368932.39

8320000

5390188.49

8396621.87

收购基准日

2016/8/31

2016/8/31

2017/4/30

2014/4/21

2014/4/21

2017/930

2017/5/24

2017/9/1

2017/9/30

2017/9/30

2017/9/30

2017/4/20

2018/5/27

2018/5/27

2018/5/27

2018/5/27

2018/5/27

2018/5/27

2017/9/30

2017/7/31

2017/9/30

2017/7/22

截至收购基准日利息(单位：元）

19205712.38

1445036.54

7270619.68

686511.83

471271.64

5403843.42

372949.69

1780697.16

4590689.44

2358985.48

2555901.68

344667.24

9018359.65

1264476.25

708764.34

2672330

2722349.72

1832873.75

1735554.36

1642070.47

2742719.68

1845526.21

担保人

保证人：永盛集团有限公司、姜荣森、郑桂花 抵押人：金华市永盛商贸有限公司

保证人：金华市固德地板制造有限公司、陈洪章、陈志洪、杨申春 抵押人：金华市美保工具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顺通物资贸易有限公司、金华铖荣物资有限公司、钱静、赖建中

保证人：浦江江南日丰管业有限公司、张晓东、朱姝芊、叶亚军、叶志法 抵押人：张晓东、朱姝芊

保证人：义乌市六石服装辅料厂、丁超、楼亚玲、朱国武、王耀玲、陈依波、陈莺岚 抵押人：丁超、楼亚玲、陈依波、陈莺岚

保证人：永康市汇丰家私城、浙江正汇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巨合链条有限公司、吕荷花、朱振武 抵押人：浙江正汇工贸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大圣文化用品有限公司、金华大圣玩具有限公司、浙江诗蕾袜业有限公司、孙浩亮、陈芝英、吴国庆、孙雪琴、陈亚平、陈忠伟

保证人：浙江大圣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抵押人：浙江诗蕾袜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义乌市伊斯顿纸塑包装有限公司、浙江中佳科技有限公司、龚奎成、吴娟民、方荣刚、龚兰英、楼文胜、方有香 抵押人：浙江华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义乌市心上人服饰有限公司、龚兴红、吴苏娟、童元文、姚丽

保证人：浙江豪江贸易有限公司、兰溪市兴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雪成、林金兰、应国新、徐妙青 抵押人：兰溪市兴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张国栋，黄秀珍、张国柱，楼晓兰、张玉嫦，傅兴利 抵押人：黄新财、陈飞华、朱旭光、方灵元

保证人：浙江钱龙工贸有限公司、浙江隆泰门业有限公司、楼志明、叶巧园

保证人：东阳市凯盛工艺品有限公司、武义金岩五金工具制造有限公司、浙江省永康市天利工量具厂、吕子波、包宝娜、吕观勤、吕笑玲、吕顺天、董香娥

保证人：浙江强大实业有限公司、金华瑞百年工贸有限公司、姚帅、冯蕴、翁传亮、应海恒

保证人：浙江得伟工贸有限公司、金华泰元工具制造有限公司、胡福强、王丽、王长江、王爱秋、王长远、楼晓红

保证人：永康市金明锌合金厂、衢州市众利厨具有限公司、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吕小泉

保证人：浙江鸿拓实业有限公司、沈秋献、吕庚勇、吕德枝、叶香彩、李笑芳、王鸿挺

保证人：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张守平、张爱芳 抵押人：张金宝、贾亚雯、张金耿、王兰芳、张皓竣、杜蕾、张皓翔、韦依莎

保证人：丁予灶、傅海奶、盛英强、丁永艳、毛金芳、朱成土、朱健、方甄 抵押人：义乌市金潮针织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顺天工贸有限公司、浙江省永康市欧特工贸有限公司、武义禧福汇门业有限公司、江苏顺邦工贸有限公司、徐伟、徐美宜、郭璟、胡伟成 抵押人：武义禧福
汇门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东阳市长城棉纺织有限公司、金从杰、楼芬芳、马荣金、卢荷芳 抵押人：东阳市荣鑫酒业有限公司

杭州福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水夫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福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水夫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金水夫。现杭州福特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金水夫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水夫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水夫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杭州福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水夫
2019年3月8日

序号

1

2

主债务人

绍兴县天翼机械有限公司

绍兴县雪利丰进出口有限公司

债权金额

债务本金

9550000

27660000

利息

2852783.08

4364135.15

截止日

2016年2月29日

2016年2月29日

担保人

绍兴县青天进出口有限公司、绍兴县美迪贸易有限公司、包国江、张银燕、徐纪国、傅和美、李建国、沈云花、绍兴县骏鑫润滑油有限公司、浙江云翼标准件有限公司、施老虎、王素娟、施建康、施华燕

绍兴县美尔达纺织服饰有限公司、绍兴市方兴针织有限公司、王洪兴、铁海萍、谢牧民、王云珍、史月康、邱水云、冯尖钢、何爱娣

杭州福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章鑫樑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福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章鑫樑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章鑫樑。现杭州福特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章鑫樑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章鑫樑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章鑫樑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杭州福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章鑫樑
2019年3月8日

序号

1

主债务人

绍兴县绿叶印染有限公司

债权金额

债务本金

27360994.12

利息

3079080.72

截止日

2016年2月29日

担保人

淮安市兰德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孟宝泉、林芳、浙江鼎丰铝业有限公司、余定泉、余定雅、绍兴灵悦贸易有限公司


